
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士班 

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指定項目甄試通知函 

 

主旨：本班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相關事宜，請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甄試日期：109年4月18日（星期六）。 

二、地點： 

(一) 考生報到處暨休息區：文學院二館 415 室。 

(二) 考場：文學院二館 438至 441 室。 

(三) 陪考休息區：文學院二館 101 室（依據校方防疫措施，每位考生以 1

位陪考人員為限，並請在一樓休息區等候，請勿進入四樓考場，以免

影響考試進行）。 

三、應試時程：  

組別 筆試時間 筆試考場 面試時間 面試考場 

1 9:00-10:00 A 10:00-10:30 C 

2 9:30-10:30 B 10:30-11:00 C 

休息 10 分鐘 

3 10:10-11:10 A 11:10-11:40 C 

4 10:40-11:40 B 11:40-12:10 C 

(一) 分組名單及詳細時間表預計於 4 月 10 日公告於本班網頁。 

(二) 報到：上午 8:30 開放報到，請出示有效身分證件（國民身分證、有照

片健保卡、駕駛執照、護照或居留證）正本及本通知函辦理報到。請

考生至遲於所屬組別筆試開始前 10 分鐘完成簽到並領取名牌，報到

後於休息室等候，將由專人帶領進入指定考場應試。逾時未報到或代

理報到者，視為自動放棄應試資格。 

(三) 筆試：時間為每場次 60 分鐘，遲到逾 20 分鐘視同棄權，不得提前交

卷。其它規定請看「109 學年度大學「個人申請」入學指定項目甄試

考生須知」第 57-59 頁「試場規則」。 

(四) 面試：於筆試後接續進行，由專人帶領進入指定考場應試，每場次 30

分鐘。 



四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 請詳閱所附之「國立中央大學致本校 109 學年度大學「個人申請」

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與家長的公開信」，配合填寫 TOCC 評

估表（https://forms.gle/RdmYikimnEhqD87K7，填表期間為 4 月 4 日至

18 日）、當日量測體溫、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，未配戴口罩不得進入

館舍。 

(二) 因防疫措施，文學二館僅開啟大門（面向總圖書館之大門），請參閱

「109 學年度大學「個人申請」入學指定項目甄試考生須知」第 56頁

「校園平面圖」。入館前量測體溫，若有發燒狀況，請配合工作人員

導引至備用考場應試，陪考人員發燒者不得進入館舍。 

(三) 除身分證件、文具以外，不得攜帶任何資料與書籍進入考場。行動電

話或穿戴式裝置不得隨身攜帶，請確實關閉行動電話之鬧鈴設定、移

除穿戴式裝置後，放置於考生休息區。 

五、聯絡人：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 嚴小姐。 

電話：03-4227151 分機33004。 

六、網站連結： 

  

新型冠狀病毒肺炎TOCC評估表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學士班網站 

 


